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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3           证券简称：蓝思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1-062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0月25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及《关于授权

管理层办理本次股份回购具体事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6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1年10月25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总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1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804,509,821 56.39% 

2 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88,025,612 5.79% 

3 长沙领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540,880 3.95%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619,991 3.01% 

5 GIC PRIVATE LIMITED 56,557,472 1.14%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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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39,305,446 0.79% 

7 

朱雀基金－西部信托·陕煤－朱雀新材

料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陕煤朱雀新

材料产业资产管理计划 

31,500,070 0.63% 

8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1,446,540 0.63% 

9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君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7,688,679 0.36% 

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7,355,910 0.3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流通

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流

通股比例 

1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2,804,509,821 56.54% 

2 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88,025,612 5.81% 

3 长沙领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540,880 3.95%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9,619,991 3.02% 

5 GIC PRIVATE LIMITED 56,557,472 1.14% 

6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

司 
39,305,446 0.79% 

7 

朱雀基金－西部信托·陕煤－朱雀新材

料产业投资单一资金信托－陕煤朱雀新

材料产业资产管理计划 

31,500,070 0.64% 

8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1,446,540 0.63% 

9 上海君和立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688,67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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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君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7,355,910 0.3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特此公告。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